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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3 年校园文化主题月示范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校党委宣传部，两委有关直属单位办公室，各区教育党工委

宣传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和文明文化有关重要论述精神，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市教委本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评审工作的

通知》要求，市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将于 2023 年实施“校园文

化主题月示范项目”，现就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申报对象应为符合市教委经费使用管理要求的市教委系统

预算单位、在沪部属高校、本市民办高校和各区教育党工委（教

育局）。

二、申报内容

1.主题鲜明，导向正确。申报内容应突出“魂”、树好“人”，

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相结合，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相结合，与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宣传教育相结合，与深化“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相结合，进一步凸显校园文化传递政治方向、

传播教育理念，展现校园活力、凝聚人心力量的重要作用。

2.彰显特色，形式生动。申报内容应彰显“文”、建好“库”，

聚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

合作等职能，综合考虑本单位整体与重点、个体与群体、素材与

成果、过程与结果的内在关系，依托系统红色资源、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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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资源等，探索线上、线下多形式，凝练对全市校园文明文化

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示范项目，有效引导广大学生知信行统一，

主动为在新征程上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贡献力量。

三、申报流程

1.申报单位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填写附件表格，邮件命名格

式为“校园文化主题月示范项目+项目名称+单位”。

2.市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对申报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资

金规模和绩效目标等方面进行论证后，初步确定扶持项目和扶持

金额。

3.初评入选的项目实施单位依据财务管理要求及专家意见

填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本级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申报文本》（另

发），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4.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市教委本级

财政项目支出预算评审工作的通知》（沪教委财〔2022〕47 号）

要求，校园文化主题月示范项目由市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负责项

目监督管理，市教委财务处委托财务与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财资中心”）组织专家进行项目复评，并提出修改意见。

5.复评入选的项目实施单位须依据财务管理要求及专家意

见修改完善项目申报书，并报送预算申报文本修改承诺书（另发）。

对财资中心审核通过、报两委审定批准的项目，由市教卫工作党

委宣传处下达《立项告知书》，明确相关工作要求。

四、其他事项



3

1.各申报单位要充分认识校园文化主题月示范项目执行申

报和经费管理的重要意义，严格按照申报条件和相关要求认真填

报，符合《市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关于落实<中共上海市教育卫

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本部专项经费管理规定>的实施

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杜绝错报、虚报等情况，主动做好

沟通协调工作。

2.申报单位要科学设置绩效目标，提高项目实施效果，合理

分配预算。

3.项目获得立项后，项目实施单位作为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

应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认真做好项目推进和管理的各项工作。

市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协同教委财务处做好项目的过程监管和

绩效评价等工作。

附件：2023 年校园文化主题月示范项目申报表

市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

2022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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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校园文化主题示范月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配套经费

申报单位

（加盖公章）
负责部门

负责人 联系方式

项目概况及意义

（项目意义、实施单位概况、基础条件等）

项目主要内容

及目标

（拟解决问题、拟突破关键点、拟实现关键目标等）

项目推进计划

（项目实施阶段性内容、目标及时间节点等）

项目经费安排

（项目资金筹集及使用分块计划等）

例：经费来源：XXXXXX

使用计划：1.开展 XX 活动，XX 万元（劳务费 XX 万元；

交通费 XX万元；宣传费 XX 万元；会务费 XX 万元）

项目绩效指标

（项目投入目标、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影响力目标等）

可另附页

填 表 人: 联系方式: 日期:


